國立成功大學99學年度博士班研究生招生簡訊 

1、 報考資格：
（一）凡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各公私立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畢業，獲得碩士學位或碩士班應屆畢業生，或具有報考大學博士班同等學力資格者，並符合各學系所報考資格規定及條件者。
（二）以同等學力報考者：報名時請附學經歷(力)證件影本並提出「相當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及本簡章中之附件三「相當碩士論文著作審查認定結果書」連同報名表件一併繳交，若所提出「相當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經本校審查認定未達碩士論文水準，將以不符報考資格處理。
二、報名方式及日期：

（一）、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登錄報名資料，並將應寄繳文件及備審資料於規定期限內寄送本校研究生招生委員會，詳細報名繳費流程請參閱簡章第18-20頁「五、報名手續、繳費流程及注意事項」。
（二）、報名繳費期間：99年4月6日上午9時起至4月9日晚上11時止。
（非繳費期間不開放，繳費流程說明請查閱本簡章第18頁說明）
（三）、報名登錄期間：99年4月6日上午9時起至4月9日晚上12時止。
（非報名期間不開放）
（四）、收件截止日期：4月10日（含） (以郵戳為憑)。
1.收件方式：以掛號郵寄70101台南市大學路一號「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生招生委員會」收。
               2.現場收件：4月8日上班時間內，將登錄報名後列印之報名資料表件及相關資料，直接送至註冊組收件（當場不予審核或檢查報名資料）。
※（五）、查詢報考資格審核結果：預定99年4月16日公佈於報名網頁（http://www.ncku.edu.tw/~acad/net.htm）上，請考生務必以報名繳款帳號及通行碼上網查詢報考資格審核結果並列印准考證明書。（不另寄准考證）

※准考證明書係通過報考資格審查，考生是否能參加複試，悉依各系所網頁公告或書面通知為準。
三、甄試日期、招考所別、招生名額、方式、項目、日期、各系所報名條件及相關事宜等詳見招生簡章。

四、網路電子簡章自11月24日起在本校網頁/招生資訊/招生公告/博士班/免費下載。（本次招生未發售紙本簡章，報名前請務必詳讀簡章各節規定。）
網路取得「繳款帳號」時間：99年4月6日上午9時起至4月9日晚上10時止。
※※若要報名務必上網取得「繳款帳號」※※  
